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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愛基金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綜述第五屆立法會的前扶貧小組委員會 1  ("小組
委員會 ")和民政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過往就關愛基金所進行的
討論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行政長官在 2010-2011 年度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關愛基金，
由政府與商界向關愛基金各注資 50 億元。關愛基金於 2011 年年初根
據《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》 (第 1044 章 )成立為信託基金，信託
人是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。向關愛基金注資 50 億元的撥款建議在
2011 年 5 月獲得財務委員會 ("財委會 ")批准。 2 關愛基金成立的
目的，是為經濟上有困難的市民提供援助，特別是哪些未被納入社會

安全網 (即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"綜援 ")計劃 )，或身處安全網卻又有一
些特殊需要未能受到照顧的人。關愛基金也可在推行措施方面發揮先

導作用，協助政府當局識別哪些措施可考慮納入政府的常規資助及服

務範圍。  
 
3.  在 2010 年 11 月，行政長官委任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
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，負責督導和統籌關愛基金的工作。繼政府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扶貧小組委員會在 2012 年 10 月由內務委員會委任，負責研究紓緩貧富懸殊

和扶貧的相關政策和措施，跟進扶貧委員會的工作，並適時作出建議。小組

委員會已於 2016 年 5 月完成工作。  
2 財委會於 2011 年 7 月批准額外注資 15 億元，以推行一項向新來港人士發放

一次性 6,000 元津貼的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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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 12 月重設扶貧委員會後，關愛基金自 2013 年起納入扶貧
委員會的工作範圍。在扶貧委員會轄下成立的關愛基金專責小組，

負責就關愛基金各項安排及擬定援助項目等方面，向扶貧委員會作出

建議。該專責小組亦統籌和監察援助項目的推行，以及檢討援助項目

的成效。為加大關愛基金推動扶貧工作的力度，財委會於 2013 年 6 月
批准政府當局的撥款建議，向關愛基金額外注資 150 億元。  
 
4.  政府當局承諾，在推出全新和估計撥款會超過 1 億元的關愛
基金先導計劃項目前，會諮詢各相關事務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意

見。由 2013 年 5 月開始，政府當局/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定期每半年左

右向小組委員會匯報關愛基金的財務狀況和項目的推行進度，並定期

提供援助項目的檢討報告。  
 
5.  小組委員會於 2016 年 5 月完成工作後，政府當局向事務
委員會匯報關愛基金的工作進度。事務委員會在 2018 年 1 月 22 日聽
取政府當局最近一次的簡報時，委員察悉關愛基金先後推出了 45 個
援助項目，涉及總承擔額超過 80 億元，而受惠人次超逾 156 萬。 3 
此外，當局已將其中 12 個項目恆常化。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，關愛
基金的結餘約有 198 億 3,800 萬元。  
 
 
議員的商議工作  
 
關愛基金的捐款及運作  
 
6.  部分委員察悉，截至 2014年 12月，社會人士承諾的約 18億元
捐款已全數收訖；他們詢問關愛基金有否任何計劃再向商界籌募

捐款。政府當局表示，鑒於關愛基金並非以等額配對的形式成立，政府

當局沒有計劃再向商界籌募捐款，但歡迎社會人士隨時透過捐款予以

支持。  
 
7.  部分委員關注到關愛基金近年收到的捐款金額相對偏低，

他們促請關愛基金在籌募新的捐款方面加強工作。部分委員亦關注到

關愛基金推出援助項目的數目會否受基金的結餘影響。政府當局

解釋，在已承諾向關愛基金作出的捐款中，由於有部分大額捐款是在

關愛基金成立後首數年內按每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作出，因此首數年的

捐款額顯然大很多。此外，關愛基金的結餘與每年推出新項目的數目

並無直接關係。由於現時的結餘大約有 200 億元，關愛基金已聚焦於
尋找值得推行的新項目，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援助。據關愛基金專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未計及新來港人士津貼計劃下受惠的約 20 萬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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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所述，關愛基金在 2017 年獲贈的捐款總額為 5 萬多元。關愛基金
已於 2018 年 1 月致函過往的捐款人，表示關愛基金歡迎社會各界
捐款，但關愛基金目前並無計劃推行任何籌款活動。  
 
8.  在 2018 年 1 月 22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部分委員察悉，
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，關愛基金的總承擔額已超過 80 億元，但已向
各執行機構支付的款額只有約 57 億元。他們質疑關愛基金援助項目
的申請資格是否過於嚴苛，以致成功申請人的數目遠較預期為低。

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，關愛基金項目的申請資格各有不同。一般

而言，門檻會訂於相關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75%，但就選定
項目 (例如 "為 60 歲以下沒有領取綜援而需要經常護理並居於社區的
嚴重殘疾人士提供津貼 ")則訂於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150%。
如委員察覺有任何援助項目的申請資格過於嚴苛，關愛基金會作出

檢視。  
 
9.  部分委員建議，為支持更多援助項目，關愛基金應考慮制訂

更積極的投資策略，以增加投資回報。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，截至  
2017 年年底，關愛基金的結餘主要包括存放於香港金融管理局
("金管局 ")的 184 億 9,900 萬元及銀行存款約 13 億 3,900 萬元。關愛
基金專責小組認為，由金管局繼續為關愛基金管理其投資組合，是適

當的做法。  
 
取消 "非公屋、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 " 
 
10.  多 名 議 員 對 關 愛 基 金 決 定 在 2017 年 不 再 第 四 度 推 出

"非公屋、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 "("一次過生活津貼 ")
項目表示不滿。他們深切關注到，面對租金高昂和商品價格飆升，

"N 無住戶 "在生活上遇到重重困難。他們促請政府當局繼續發放一次
過生活津貼，或推出替代的援助措施，以抒緩 "N 無人士 "的經濟
負擔，因為分間樓宇單位的租金不斷上升，而編配租住公屋 ("公屋 ")
的輪候時間仍然相當漫長。事務委員會在 2016 年 12 月 21 日的會議
上通過了 3 項議案，促請政府當局再次推出一次過生活津貼。政府
當局就該等議案作出的回應已隨立法會 CB(2)1189/16-17(01)號文件
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11. 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解釋，成立關愛基金旨在發揮補漏拾遺和

先導計劃的功能。關愛基金先後在 2013 年 12 月、2015 年 1 月和
2016 年 1 月推出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，向未能受惠於相關財政年度
的財政預算案所推出的短期紓困措施的 "N 無人士 "提供一筆過現金
津貼。由於在 2016-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推出的短期紓困措施較少
(例如不再為公屋住戶代繳租金 )，故關愛基金亦無充分理據再次推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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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。儘管如此，關愛基金承諾會繼續探討向 "N 無

人士 "提供適切援助的方法。然而，部分委員對關愛基金專責小組的
解釋仍感不滿，並認為關愛基金在決定應否繼續向 "N 無人士 "發放一
次過生活津貼時，應只考慮相關 "N 無人士 "是否真正需要財政資助。 
 
現有的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 
 
藥物資助  
 
12.  部分委員認為，關愛基金應研究有何方法資助患有罕見疾病

(例如陣發性夜間血尿症 )的貧困病人所須承擔的醫藥費用，例如擴大
"資助醫院管理局 ("醫管局 ")病人使用尚未納入撒瑪利亞基金安全網
但 迅 速 累 積 醫 學 實 證 及 相 對 效 益 略 高 的 特 定 自 費 癌 症 藥 物

類別 "("藥物資助 ")項目的涵蓋範圍。有意見認為，撒瑪利亞基金現時
的經濟審查規定過於嚴苛，關愛基金應設立其本身的經濟審查機制。 
 
13. 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，關愛基金會不時考慮把已迅速累積

醫學實證但尚未納入撒瑪利亞基金安全網的新藥物納入藥物資助

項目。在 2017 年 6 月 26 日的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，關愛
基金將於 2017 年 8 月為醫管局的貧困病人推出為期 20 個月的 "資助
合資格病人購買價錢極度昂貴的藥物 "項目 ("極度昂貴藥物項目 ")。  
 
14.  在 2018 年 1 月 22 日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最
新情況，表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極度昂貴藥物項目有 8 人次
受惠，發放資助 3,140 萬元。部分委員詢問，倘若合資格病人數目多
於預計受惠病人數目 (即 11 至 19 名 )，關愛基金會否提高承擔額。他們
又詢問當局有否計劃將極度昂貴藥物項目納入政府恆常資助。關愛基

金專責小組表示，極度昂貴藥物項目的涵蓋範圍主要是基於相關藥物

的臨床適用情況而定，並非基於財政考慮。該項目如獲納入政府恆常

資助，較大可能會歸入撒瑪利亞基金，而非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。  
 
長者牙科服務資助  
 
15.  部分委員察悉，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會由 2017 年 7 月起
擴展，使受惠對象進一步擴大至 70 歲或以上正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
長者；他們詢問關愛基金會否進一步降低年齡限制，讓更多貧困長者

可以受惠。另有委員詢問，與合資格人士的數目相比，長者牙科服務

資助項目的受惠長者人數是否過少。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解釋，關愛

基金考慮將目標受惠者擴大至其他年齡組別時，必須循序漸進，並須

顧及推行進度、本地牙科專業的人手情況，以及參與該項目的牙醫和

牙科診所的數目。此外，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旨在資助貧困的低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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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長者鑲嵌假牙和接受其他所需的相關牙科服務，而並非所有合資格

人士均有此需要並會提交申請。  
 
16.  部分委員認為，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有長期服務需求，

應予恆常化。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，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尚未

完結。在該項目的下一階段，服務對象將會按照計劃擴展至 65 歲或
以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人士。食物及衞生局 ("食衞局 ")會在項目完
結後向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提交檢討報告。  
 
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援住戶提供的津貼及為工業大廈非法住用處所
住戶提供的搬遷津貼  
 
17.  關於 "為租住私人樓宇而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津貼最高
金額 ("租津最高金額 ")的綜援住戶提供津貼 "("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
援住戶提供的津貼 ")項目，部分委員關注受助住戶所面對的經濟
困難。他們詢問，關愛基金於 2017 年 11 月再度推行該項目時，為何
把每月津貼額定於有關住戶超租金額的 50%，或適用於有關住戶的租
津最高金額的 15%，以較低者為準。  
 
18. 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，制訂一定的共同付款比率，可讓受

助住戶根據他們的需要審慎選擇居所。當局是經考慮相關社區組織提

出的建議後作出有關調整的。待上述項目完成後，關愛基金將會在檢

討時考慮是否需要再作調整。2018 年 6 月，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
提供 "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援住戶提供津貼 "項目成效檢討報告
(立法會 CB(2)1511/17-18(01)號文件 )。  
 
19.  對於 "為因屋宇署執法行動而須遷出工業大廈非法住用處所
住戶提供的搬遷津貼 "("搬遷津貼 ")，部分委員認為，規定申請人及其
家庭成員必須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/出生證明書，實過於嚴苛。他們

指出，居於該等處所的家庭，有部分是父母持有雙程證而子女持有

香港居民身份證/出生證明書的。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解釋，政府的恆

常資助項目經常訂有這類資格規定。2018 年 5 月，政府當局向事務
委員會提供搬遷津貼項目成效檢討報告 (立法會 CB(2)1405/17-18(01)
號文件 )。  
 
有關關愛基金援助項目的建議  
 
20.  部分委員關注到，在公營醫療機構接受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

務的輪候時間漫長。他們呼籲關愛基金專責小組為患有自閉症或專注

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的兒童提供一筆過資助，以便他們可在私營醫療

機構獲得該項服務。另有委員呼籲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考慮為低收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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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及其子女提供醫療券。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，食衞局會考慮為有

需要人士提供醫療券的建議。另外，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會探討

可行性，為患自閉症及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的零至 6 歲兒童提供
一筆過資助，以便他們可在私營醫療機構獲得兒童體能智力測驗

服務。  
 
21.  部分委員詢問教育局在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平板電腦以

進行電子學習方面有何進展。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，教育局正在擬

訂有關細節，並會在短期內將項目建議提交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考慮。

2018 年 3 月，教育局向教育事務委員會簡介向關愛基金提出的撥款
建議，即在 2018-2019 學年開始的 3 個學年提供資助，以推行上述
項目。  
 
22.  部分委員察悉並關注到，有些業主要求 "劏房 "租戶繳交的
電費，比電力公司所收取的為高。這些委員呼籲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向

該等租戶提供電費津貼，以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。關愛基金專責小組

表示，提供電費津貼或會導致 "劏房 "業主把電費金額調高，令領取該
等津貼的人士最終可能無法受惠於有關援助。  
 
23.  部分委員認為，關愛基金應考慮在新的項目下提供租金

津貼，以協助 "N 無人士 "，即正在輪候公屋但並無領取綜援的人士。
然而，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，關愛基金援助項目不應與政府當局的

政策不一致。據政府當局所述，向輪候公屋人士發放租金津貼，可能

會導致私人房屋租金水平上升，令租金津貼受惠人最終未必能夠

受惠。再者，公屋輪候冊上的人士是否符合資格領取租金津貼，亦須

視乎其後所作的評估結果而定。政府當局認為，最終應透過編配公屋

來解決居住環境惡劣的 "N 無人士 "的房屋需要。  
 
24.  部分委員認為 "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"
和 "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"均有照顧到
社區的需要，故詢問關愛基金會否再度推行該兩個項目。關愛基金

專責小組表示，社會福利署已委託研究中心為該兩個項目進行成效

評估，並會在適當時候向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提交成效檢討報告和構思

未來路向。  
 
25.  據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所述，當局在決定應否推行新援助項目

時會考慮： (a)擬議的援助項目會否與現行政府政策不一致而產生連
帶影響； (b)有關的實施細節，包括識別及協助受惠對象的方法；及
(c)擬議的援助項目屬因應特殊情況而推出的一次過措施，抑或長遠
而言會恆常化以提供援助。此外，市民或持份者可寄發信件、電郵或

致電予關愛基金，就新援助項目提出建議。所接獲的建議將會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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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參考，值得研究而又被認為可行的建議會予以

跟進。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，每年推出援助項目的數目並無上限。 
 
關愛基金援助項目恆常化  
 
26.  部分議員認為，實施了 3 年或以上的關愛基金援助項目應納
入政府的常規資助及服務範圍。另有委員認為，與其在關愛基金下推

出援助項目，政府當局長遠而言應實施政策，例如提供長者牙科保健

及學前康復服務，以照顧弱勢人士的需要。  
 
27. 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，若由關愛基金推出援助項目，可減

少落實項目所需的時間。關愛基金先導計劃如經證實具有成效，將有

助順利推行日後的政策或制度改變。把關愛基金不同的援助項目

恆常化，各有其考慮因素。經證實具有成效的項目會予以恆常化。當局

進行充分及審慎的政策考慮後，會定出把此等項目恆常化的時間表。

政府當局亦會考慮此等項目能否與現行政策銜接並順利推行。  
 
 
最新發展  
 
28.  政府當局將於 2018 年 6 月 25 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，向事務
委員會簡介關愛基金的工作進度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29. 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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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愛基金相關文件  
 
 

 

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

內務委員會  2016 年 5 月 20 日  
 

扶貧小組委員會報告  
 

立法會  2016 年 11 月 23 日  
 

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

第 70 至 72 頁  
 

民政事務委員會  
 

2016 年 12 月 21 日  
(議程第 III及 IV項 ) 

會議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立法會  2017 年 1 月 11 日  
 

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

第 74 至 78 頁  
 

 2017 年 2 月 15 日  
 

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

第 62 至 64 頁  
 

 2017 年 5 月 10 日  
 

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

第 48 至 52 頁  
 

 2017 年 5 月 24 日  
 

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

第 25 至 33 頁  
 

民政事務委員會  
 

2017 年 6 月 26 日  
(議程第 III 項 ) 

 

會議議程  
會議紀要  

立法會  2017 年 6 月 28 日  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

第 67 至 70 頁  
 
 

2017 年 11 月 1 日  
 

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

第 88 至 100 頁  
 

2018 年 1 月 17 日  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

第 100 至 102 頁  
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5-16/chinese/hc/papers/hc20160520cb2-1529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61123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61123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ha/agenda/ha20161221.htm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ha/minutes/ha20161221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70111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70111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70215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70215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70510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70510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floor/cm20170524-confirm-e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floor/cm20170524-confirm-ec.pdf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ha/agenda/ha20170626.htm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panels/ha/minutes/ha20170626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70628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70628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71101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71101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80117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80117-translate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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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

民政事務委員會  2018 年 1 月 22 日  
(議程第 III 項 ) 
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
立法會  2018 年 1 月 24 日  
 

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

第 103 至 107 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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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7-18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20180124-translate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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